慈司〔2012〕38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细则》的通知

各镇（街道）司法所、各法律服务单位、局机关各科（室、中心）：

现将《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本《细则》施行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市局。
慈溪市司法局

2012年10月24日
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细则

第一条  为鼓励我市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和市财政局、市司法局下发的《慈溪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慈财〔2012〕211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慈溪市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公务员除外）、社会组织人员（以下统称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补贴。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按本细则规定标准给予补贴。

第三条  本细则所指的补贴包括承办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支出和劳务补贴。

第四条  提供下列法律援助服务可以获得补贴：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包括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

（二）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

（三）行政法律援助案件的代理；

（四）劳动争议仲裁的代理；

（五）执行法律援助案件；

（六）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单纯的调查取证等；

（七）法律咨询。

第五条  各项类法律援助事项补贴的计算单位：

（一）第四条第（一）、（二）、（三）、（四）、（五）项以每一委托事项为一个计算补贴单位；

（二）第四条第（六）项以每份法律文书、法律意见书为一个计算补贴单位；

（三）第四条第（七）项按天计算补贴。

第六条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

（一）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所在地、犯罪嫌疑人羁押地均在本市的，每一案件补贴800元；犯罪嫌疑人羁押地跨县（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000元；犯罪嫌疑人羁押地跨地市（地级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400元。

（二）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所在地、犯罪嫌疑人羁押地均在本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000元；犯罪嫌疑人羁押地跨县（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200元；犯罪嫌疑人羁押地跨地市（地级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600元。

（三）审判阶段

1.开庭地、被告人羁押地均在本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600元；被告人羁押地跨县（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800元；被告人羁押地跨地市（地级市）的，每一案件补贴2200元。

2.刑事自诉案件补贴按上述标准执行。

3.刑事上诉案件未开庭的，每一案件补贴1200元。

多阶段提供法律援助的，最后阶段按标准补贴，前若干阶段减半补贴。

第七条  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劳动争议仲裁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

案件开庭地点和主要证据调取地在本市的，每一案件补贴1800元；主要证据调取地跨县（市）的，每一案件补贴2000元；主要证据调取地跨地市（地级市）的，每一案件补贴3200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补贴按上述标准执行。

第八条  对于同一诉讼案件，同一法律援助人员已经承办案件的一审，再办理该案二审、再审的，后若干阶段按上述标准减半补贴；已经承办劳动争议仲裁再办理该案一审、二审或再审的，后若干阶段按上述标准减半补贴。

在并案审理中承办人为同一当事人提供两种以上服务的（辩护、刑事代理、民事代理），按其中最高的一案给予补贴。

第九条  案件事实相同、诉讼请求相同的民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共同诉讼，按上述标准以一个案件为基础计算补贴，每增加代理一个受援人，增加补贴200元，但补贴总额不得超过30000元。

第十条  执行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

（一）申请执行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贴300元。

（二）单纯执行阶段的法律援助案件按以下标准补贴。

1.执行标的、主要证据调取地在本市的，每件补贴 1000元；

2.执行标的、主要证据调取地有一地跨县（市）的，每件补贴1200元；

3.执行标的、主要证据调取地有一地跨地市（地级市）的，每件补贴1600元。

（三）同一案件涉及二个以上受援人的执行申请，按上述标准以一个案件为基数计算补贴，每增加一个受援人，增加补贴100元。但补贴总额不得超过16000元。

（四）法律援助人员代理自己承办的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若根据判决书完整执行，每一案件的补贴依审判阶段相应地域的补贴标准的50%发放；若执行不全面的，每一案件的补贴依审判阶段相应地域的补贴标准的20%发放。

第十一条  因下列情况，导致办案成本明显超过标准补贴额的，经承办人员申请和法律援助机构批准，可根据实际支出增加补贴。

（一）办理特别重大、疑难、复杂的援助案件；
（二）长时间在异地办理一件援助案件的。

第十二条  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每份法律文书、法律意见书补贴300元。单纯的调查取证，每份补贴500元。

为案情相同、请求事项相同的二人以上的非诉讼受援人代拟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按前款标准以一份法律文书、法律意见书为基数计算补贴，每增加一份法律文书、法律意见书增加补贴50元，但补贴总数不得超过3000元。

受援对象涉及聋哑人、外国人等需要翻译的，每次另补翻译费300元。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慈溪市法律援助机构的安排参与法律咨询，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00元。

第十四条  下列情形援助机构不予支付办案补贴：

（一）因承办人的过错给受援人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的；
（二）接受受援人及其亲属的钱、物或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三）因承办人原因造成案件重新指派的；

（四）法律援助案件被终止，承办人尚未提供实质性服务或虽已提供实质性服务但因承办人原因终止的；

（五）不按规定时间和程序办理援助案件的。

第十五条  下列情形减少支付办案补贴：

（一）刑事案件每缺少阅卷、会见、庭审、回访中的一个环节，减发案件补贴的20%；

（二）民事案件每缺少约见当事人、参加庭审及必要的调查取证、办理诉讼保全中的一个环节，减发案件补贴20%；

（三）案件办结后未在15个工作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卷宗及结案报告，减发案件补贴20%。

（四）法律援助案件卷宗不规范，每缺少一份法律援助文书、诉讼材料、庭审记录、代理词（辩护词）、裁判文书（调解书）、法官（仲裁员）意见征询表、受援人意见表，减发案件补贴的10%。

第十六条  受援人因《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被法律援助机构终止法律援助的，或因受援助人的过错，终止法律援助的，如承办人员未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法律援助机构不支付办案补贴；如已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按下列情况发放补贴：

1.承办人已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补贴400元；

2.承办人已至检察院、法院阅卷的（含刑、民事），补贴300元；

3.承办人已会见当事人并制作询问笔录的（含未羁押的刑事被告人），补贴200元；

4.承办人已代书或调查取证的，参照本细则有关代书或调查取证的相关标准发放。

以上补贴可累计发放。

第十七条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不享受补贴。但公务员在办案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交通费、通信费、住宿费、资料费等可在法律援助经费中据实报销。据实报销有困难的，也可参照上述除第四条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之外的补贴标准，对其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住宿费、资料费等费用按不高于上述标准的70%列支。

第十八条  本细则发布之日起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依照此细则标准执行。

慈溪市司法局

2012年10月24日

────────────────────────────

抄送：宁波市司法局，市委办，市府办，市委政法委，市财政局，杨勇， 孙百南，吴武忠，何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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